湖北民族大学
研究生培养计划

	学          号 
	

	姓          名 
	

	专业名称
	

	研  究  方  向
	

	指 导 教 师

姓名、职称
	

	培  养  单  位
	


湖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处
二〇二〇年九月

填 表 说 明
1．《培养计划》是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和实践计划，由导师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及因材施教的原则制订，由导师负责监督《培养计划》的实施。

2．每个研究生要有独立的《培养计划》。《培养计划》制订工作一般应在研究生入学后两个月以内完成。

3．《培养计划》中每门课程的名称、课程代码、学分要求等必须与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一致。

4．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的研究生需补修的课程不计学分，一般应在第一学年完成。

5.《培养计划》一经制定，原则上不予变更。

6．本表需A4纸正反打印，一式四份，分别由档案室、培养单位、导师和研究生本人保存。
7．本表在研究生毕业时进入研究生学籍档案。

课  程  计  划  表

	课程类别
	课程编号
	课  程  名  称
	学分
	学期
	考核方式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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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分合计
	

	实践活动计划（具体形式、内容、要求、时间）：

	文献阅读与综述（列出阅读资料范围和完成时间）：

	学术活动安排：

	指导教师意见：
指导教师（签名）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
	培养单位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处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
